附件4：

鄂尔多斯建筑业协会
诚信自律公开承诺书





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单 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填写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

填写须知

1.《鄂尔多斯建筑业协会诚信自律公开承诺书》适用于申请参与鄂建协开展的各项业务的单位及个人。
2.本表须由申请人本人填写，作出的承诺应当具体、明确、无歧义，符合法律法规、鄂建协制度和业务规定的要求。
3.公章及签名，应清晰可辨，不得遗漏，填写日期具体到日，本表各页面一经填写不得涂改。
4.本表中“身份证号码”填写18位公民身份证号。
5.本表中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填写18位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组成的代码。
6.本表中“联系方式”填写手机号。
7.申请人填写有关事项须实事求是，并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诚信自律公开承诺书
	单位名称
	

	统一社会     信用代码
	

	单位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法人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
	

	参与事项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承诺事项

	1、承诺填写的企业信息、项目信息真实有效；
2、承诺申报项目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、安全事故，在社会上未造成较大不良影响的其他事件，未因工程质量原因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。
3、承诺未侵害劳动者权益、未拖欠工程款或劳动者工资；
4、承诺企业未受到失信联合惩戒，未进入行业黑名单；
5、承诺如提供不实材料，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在鄂建协官网、微信公众平台公开并存入企业信用档案。




	具体承诺内容：
    本单位承诺，在申请本活动中所提交的资料和数据全部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件和原件内容一致，并对因材料虚假所引发的一切后果负责。

	（请将上述文字抄写至文本框，要求字迹工整，一笔一画，无涂抹修改痕迹!）

	

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
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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